
8月26日14时40分 ， 衡水市深州
消防中队接到报警称 ：位于石黄高速
深州段 ， 距深州东高速口500米处发
生一起货车追尾事故 ， 有人员被困 ，
情况紧急 ，请求救援 。 14时55分救援
人员到达现场 。 为避免二次伤害 ，救
援人员将被撞车的车斗升起 ，利用液
压扩张器 、液压剪短钳等破拆工具将
车辆挤压变形部分进行扩张 ，经过20
分钟紧张的工作 ， 成功将被困者救
出 ，并火速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

李强 摄

鬼迷心窍
轻信网络谣言造枪弹

杨军做梦也不会想到， 自己的
驾驶证被他人套用， 如果不能尽快
通过审验， 在运输公司从事驾驶工
作的他将面临失业。 此案经南阳市
中级法院审结， 判令被告李某在判
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杨
军经济损失16766.6元。

驾驶证被莫名套用

2012年2月27日，长期在外地打
工的杨军回到家乡，在进行审验驾
驶 证 时 被 告 知 ， 因 其 驾 驶 的 豫
R217XX大型货车有多次违法记录
未接受处理，不能进行驾驶证件审
验。 杨军一头雾水，后经过一番周
折，他得知其驾驶证被挂靠在某物
流运输有限公司的李某名下，被其
所拥有的豫R217XX大型货车司机
套用。

通过有关交警部门查询发现，在
2011年至2012年期间， 豫R217XX大
型货车先后在河南、湖南等地多次违
法，并未去接受处理。 因违法信息均
记录在杨军的驾驶信息上，导致其驾
驶证无法年检。

违规车车主侵权

2012年8月20日，杨军一纸诉状
将李某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
停止侵权行为，赔礼道歉，并赔偿
损失。 同年9月23日，李某接受了交
通违法处理。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 行为人
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被告李某雇
佣的驾驶人员多次套用原告杨军
的驾驶证件驾驶被告的车辆，且在
套用过程中驾驶车辆多次违法，致
使该车辆违法情况记录在原告名
下， 侵犯了原告杨军的姓名权，造
成原告不能审验其驾驶证，长期不
能从事营运， 原告因此遭受了损
失。 被告作为雇主，应当对其雇员

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给原告造
成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 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李某赔偿损
失的请求应予以支持。

一审判决后， 李某不服上诉至
南阳市中院。 南阳中院经过审理
后，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及时查询早维权

本案审判后， 在社会各界引起
了强烈反响———明明实际侵权人是
非法套用驾驶证的驾驶员， 为何法
院要判决车主承担赔偿责任？

对此， 本案审判长解释说，因
驾驶证被套用往往牵涉多个地方
的交通违法处罚，调查取证比较困
难。 目前，交管部门对此还没有更
好的解决办法。 驾驶证被套用后，
如果不能找到违法驾驶人，抑或是
机动车辆所有人或实际车主拒不
提供违法驾驶人的详情， 那么，机

动车辆所有人或实际车主就应该
作为民事责任主体并承担相应的
民事责任。

法官提醒 :车主 （单位 ）在雇佣
驾驶人员时 ，不仅要严格把关其驾
驶技术 、遵纪守法行为 ，还应严格
审查其驾驶证的真实性 ，以防止出
现类似情况 。 同时 ，提醒驾驶员加
强防范 ，不要轻易将自己的身份证
和驾驶证复印件 、驾驶证原件借给
别人使用 。 建议驾驶员经常上网查
询自己的驾驶证的状态及记分情

况 ，便于及时发现是否有因为被套
驾驶证等原因导致的错记分情况

发生 。 办理补证业务时要到车管部
门 ，不要相信 “证托儿 ”的话 。 一旦
有异常违法记录出现 ，应立即向交
管部门反映 ， 避免损失进一步扩
大 。

李建伟 张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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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咨询●

委托代理人
可否转委托他人代理

群众之家
说百姓事

讲法理情

主持人：张申 刘海兵

电话： ０３１１－８５９３９１３１
邮箱：qunzhongzhijia@sina.com

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 》第 68条 委托代理人为被代理

人的利益需要转托他人代理的，应
当事先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 。事先
没有取得被代理人同意的，应当在
事后及时告诉被代理人 ，如果被代
理人不同意 ，由代理人对自己所转
托的人的行为负民事责任 ，但在紧
急情况下 ，为了保护被代理人的利
益而转托他人代理的除外 。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
第 400条 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

托事务 。 经委托人同意 ，受托人可
以转委托 。 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
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

托的第三人 ，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
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

任 。转委托未经同
意的，受托人应当
对转委托的第三

人的行为承担责

任 ， 但在
紧急情况

下受托人

为维护委

托人的利

益需要转

委托的除

外 。

签订合同时， 没核实对
方信息，一字之差，装修后客
户却拒不认账，还有30000元
货款没要到的张卫国只好起
诉到法院。 由于提供的基本
信息不符，被告主体不明，近
日， 受理该案的河南省郑州
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只好依法
驳回了张卫国的起诉。
签订合同 对方用化名署名

2012年12月8日，经过一
番讨价还价， 张卫国与一个
新建别墅的业主签订了室内
门供货安装协议。

由于以前来签合同的业
主都是用的真实姓名，并且，
想着即使与业主有什么纠
纷，知道对方的住址，也能找
到对方， 就没核对业主的信
息， 只看到对方在供货合同
上潇洒地签上了大名：王民。

协议签订后， 王民向张
卫国支付了28800元的订金，

一 个 月 后 ，
货物到场并
按照王民的
要求安装完
毕。然而，通
过 验 收 后 ，
王民却迟迟
没有依约向
张卫国支付
剩 余 的
30000 元 货
款。

后 来 ，
张卫国又多
次向王民催
收 ， 对方却
多番推诿。

无 奈 ，
张卫国只好
向 法 院 起
诉， 但是等

到立案时才发现， 签合同的
人原来不叫王民， 而是王爱
民。

主体不明 法院无奈驳

回起诉

到法院起诉时， 自己手
上也只有署着对方化名的合
同书和给别墅安好门的照
片， 一字之差， 张卫国犯了
难。

对于能否提供对方的具
体身份信息， 法院特意在开
庭前给张卫国做了一次询问
笔录，他说 ，还是提供不了，
只能回去再想想办法。

开庭时，被告没有出庭。
陈述完事实后，张卫国说，余
下的三万元货款， 自己多次
找对方催要过， 但对方就是
不给。 对方还推脱说，门做工
不好，雕花不好看，跟别墅也
不是很般配。

他说，诉前，自己也跟对
方协商过，门也安装上了，被
告也自行把门锁装上了，门
也没法退了， 但被告就是不
愿意给钱。

由于没能提供被告的具
体信息，所诉被告王民主体不
明，无奈，法院只能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一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
意见》 第一百三十九条之规
定，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文中人物系化名）
法官提醒 ：
该案中原告疏忽大意 ，

没在签订合同时审核对方基

本信息 ， 由于在一般合同纠
纷中亦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

则 ， 原告无法提供被告具体
身 份 信 息 而 致 诉 讼 主 体 不

明 ， 不能依法对对方出具法
律文书 ， 使得诉讼不能依法
顺利进行 ， 故法院只能驳回
其起诉 。

对于该案的原告 ， 要想
寻求法律救济 ， 还得进一步
补充证据 ，或要求对方承认 ，
或出具其他的证明材料证实

二者为同一人 ， 比如出具录
音录像 ，证明书信等 。

此外 ， 原告如有证据证
明给被告别墅安装的室内门

为己方所有 、安装 ，亦可向该
栋别墅的所有权人要求返还

不当得利 。
总之 ，再次提醒大家 ，在

签订合同时一定要认真审核

对方身份信息 ， 要求对方出
具身份证 、户口本等证件 ，以
免 给 自 己 带 来 不 必 要 的 麻

烦 。 李传林 郭瑞敏

签合同时用化名 装修好后不认账

谁为这笔装修费埋单
这
上
面
没
我
的
名

！

驾驶证被套用
出现交通违法谁担责

本报讯 （记者 张世杰 通讯员 曹向

荣）大学文化的姚某，本有着称心的工作，却
相信网络上世界末日的谣传， 为避难制造枪
弹，触犯刑律，被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检察院
于8月29日以非法制造枪支、 弹药罪提起公
诉，令人惋惜、给人警示。

2011年， 姚某在网上发现关于2012年12月
21日是地球灾难日的谣言， 引起其对所谓世界
末日的关注。 2012年7月北京下暴雨造成内涝，
使其对灾难日深信不疑并担心发生混乱。 从
2012年春天开始， 姚某在网上购买野外生存物
资，家里堆满了铁锹、救生绳、大米、压缩饼干、
盐、防潮垫、农作物种子。 家里的钱都买了自救
物资， 也不去上班挣钱养家， 家人让他找个工
作，他说过完世界末日再说。考虑到石家庄市海
拔较低，他想往深山逃亡避难，于是打算购买一
把枪用于发生灾难时，预防不法分子的伤害，还
可预防逃往深山时野兽的攻击。今年春天，姚某
网购枪支零件组装成一支小口径步枪。 又网购
制造子弹原料、工具，在家中制造子弹100多发。

案发后，当检察官问他，预言的世界末日
早就过去了，现在社会还不是照样正常运转，
谣言不攻自破。 经检察官耐心教育开导，姚某
终于清醒过来，后悔自己当时魔怔了，表示一
定好好工作，好好生活，活在当下，相信未来。

办案检察官在此提醒， 网络谣言多为无
底线炒作， 误导公众， 公民应增强社会责任
感，自觉抵制网络谣言，做到不造谣、不信谣、
不传谣， 由谣言而起的违法犯罪行为也必将
受到法律的制裁。

本来是帮助同村的邻居找人看孩子 ，却
贪图钱财，转手将邻居才一岁多的孩子卖掉，
还伙同买家再次转手将孩子转卖给别人，结
果这两个狠心男女最后人财两空， 都受到了
法律的严厉惩罚。 8月中旬，隆尧县人民检察
院以拐卖儿童罪将二人提起了公诉。

2011年10月前后， 家住隆尧县某村的刘
东（化名）家里闹矛盾，妻子一气之下，丢下才
一岁大点的儿子离家而去，不知去向。 无奈之
下，刘东找到同村的李某，让他帮忙找一个能
带孩子的人给照看一下。 谁知， 刘东看错了
人。 李某看到刘东孩子才一岁多，而且孩子的
母亲也不知啥时能回来，平时好吃懒做的他竟
起了贪心。他找到内丘县正想要一个男孩的周
某，以16000元的价格将孩子“送”给了她。

几天后，因为家里人反对，周某想将这孩
子送回去不要了。 李某对周某说，这孩子送回
去可以，但钱一分钱也不给退。 周某见要不回
钱，就与李某串通一气，又在临城县找到想要
孩子的吕某，以29000元的价格转手卖掉。 周某
从中得赃款17000元，李某从中得12000元。

张振平

拐卖幼儿
贪财男女人财两空

俗话说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
门。 ”邻里之间本应和睦相处，宽容谦让 ,
可邢台县的大赵和大连两家近邻却因琐
事纠纷大打出手。 8月22日，邢台县人民
法院执行局将7000余元赔偿款交到了刑
事附带民事原告人大连的手中， 使两家
摒弃前嫌，和好如初。

2011年8月23日， 大赵和大连因琐事
发生纠纷， 厮打中大赵用铁棍打伤大连头
部，造成其头皮挫裂。 2012年4月，邢台县
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以故意伤害罪判
处被告人大赵有期徒刑1年零10个月，赔
偿大连损失7800元，后被告人大赵上诉，被
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

今年3月22日， 大连向邢台县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3月28日，执行人员分别向
被关押的被执行人大赵以及大赵家中送
达了执行通知书， 但被执行人大赵以在
监狱服刑无能力赔偿为由拒不履行生效
判决。 原告人大连及家人在案件审理期
间和执行期间多次到有关部门信访，且情
绪十分激动。 执行人员本着和谐处理邻里
关系纠纷的原则，仔细分析案情，研究执
行方案，查找可供执行财产线索，并多次
到被执行人家里做思想工作。 大赵出狱
后，执行人员又多次邀请村委会干部和村
里有威望的乡亲帮助做其的法制教育工
作。

最终，大赵偿还了刑事附带民事原告
人大连的赔偿款。

（文中人物系化名 ）
赵增强

大打出手
法院调解释前嫌

近日， 高速交警秦皇岛大队民
警在执勤中及时帮助突发疾病旅
客 ，使旅客转危为安 ，受到群众来
信表扬。

7月28日，武某驾驶车辆在京哈
高速北京方向270公里处与前方车
辆发生追尾事故。 恰巧高速交警秦
皇岛大队事故中队指导员石臣正
在前方右侧车道处理另一起交通

事故 ， 发现后面有车辆发生追尾
后，石臣立刻跑上前去询问是否有
人受伤。 当时武某的爱人心脏病发
作，情况非常危急 ，石臣第一时间
联系了救护车并安排好了拖车。 鉴
于当时车流量较大，为最大限度地
保证道路通行能力，防止二次事故
的发生，民警在快速取证后，马上
将事故车辆推到安全地带，将人员

转移到安全位置，并在车后150米处
摆上警示标志。

病人得到了及时救治， 武某的
爱人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 武某为
此特意写来了感谢信，感谢大队能
培养出像石臣这样的优秀警官，在
群众危难之时， 及时伸出援助之
手，真正彰显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的
优良作风。 董洪波

民警及时助人受称赞
高速交警秦皇岛大队

读者 ： 高邑县的胡先生反映
一名法律工作者在代理一起案件
中，没有实际履行开庭职责，而是
转托另一名法律工作者代为出
庭。 委托代理人可否转委托他人
代理？

解答 ：这里的委托代理人 ，是
指基于当事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
代理人的委托 ，行使诉讼代理权 ，
代为诉讼行为的人 。 委托代理人
一般情况下是律师或法律服务工

作者 。
委托代理是在诉讼上为当事

人提供方便 ， 维护其合法权益的
一种代理制度 。在实际生活中 ，一
些当事人因某些原因难以亲自诉

讼 ， 或者因缺乏法律知识和诉讼
经验需要在诉讼上获得他人的帮

助 ，这就需要委托他人代理诉讼 。
当事人通过 委 托 代 理 人 进 行 诉

讼 ， 可以充分地行使其诉讼权利
和履行诉讼义务 ， 更好地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按照我国 《民事诉
讼法 》第 58条规定 ，当事人 、法定
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

讼代理人 。 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
为诉讼代理人 ：1.律师 、基层法律
服务工作者 ；2. 当事人的近亲属
或者工作人员 ；3. 当事人所在社
区 、 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
的公民 。

转委托 ，也称复代理 ，是指代
理人为了被代理人的利益需要 ，
将其享有的代理权的全部或一部

分转委托给他人行使的行为 。 其
中 ， 接受转委托的人叫做复代理
人或再代理人 。相应地 ，代理人选

任复代理人 ， 并向其转授代理权
的权利称为复任权 。 从各方当事
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总体讲 ，
称做复代理关系 。

我 国 《民 法 通 则 》第 68条 确
认了转委托 ， 我国 《合同法 》亦
有相关规定 。 但是 ，转委托在适
用中应当符合如下法律规则 ： 1 .
转委托的目 的 必 须 是 为 了 被 代

理人的利益需要 。 2 .转委托原则
上应当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 （事
先授权或事后追认 ） 。 根据 《民
法通则 》 第 68条和 《合同法 》第
400条的规定 ， 代理人转委托他
人代理的 ，应当事先取得被代理
人的同意 ，事先没有取得被代理
人同意的 ，代理人应当在事后及
时告诉被代理人 ，征得被代理人
的同意 。 3 .在紧急情况下 ，代理
人为了维护 被 代 理 人 的 利 益 需

要而转委托的 ，不论被代理人是
否同意 ，均依法产生转委托的法
律效力 。 4 .代理人只能在其享有
的代理权限范围内 ，向复代理人
转委托其代 理 权 的 全 部 或 者 部

分 ，但不得超过其代理权限 。 5 .
复代理人是被代理人的代理人 ，
而不是转委 托 之 代 理 人 的 代 理

人 ，故复代理人实施代理行为所
产生的法律 后 果 由 被 代 理 人 承

受 。
（本报综合 ）

反正不是我的本 ！


